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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２０２２年度幸福食堂建设工作的

指 导 意 见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

机构:

为全面建设“六个新聊城”,进一步健全养老服务体系,推动全市

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,全面提升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,大力营

造尊老、敬老的社会氛围,现结合我市实际,提出以下指导意见.

一、总体思路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

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老龄工作的部署要求,坚持政府引导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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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化运作,建立市级统领、县级主办、乡镇(街道)承办工作机制,整

合现有社区服务设施等基层公共服务资源,开展幸福食堂建设工

作,不断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.

二、工作任务

统筹考虑老年人口数量、分布区域等因素,在东昌府区建设

２０处、茌平区建设１２处、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７处、聊城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７处、聊城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建设４处

幸福食堂.到２０２２年年底前,全市建成幸福食堂５０处.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功能定位

幸福食堂是公益性服务项目,为老年人提供丰富、多样、优质的餐

品和服务,满足老年人就餐服务需求,解决老年人“一餐热饭”问题.

(二)工作方式

坚持以点带面,以城市带农村,因地制宜推动城乡幸福食堂建

设,切实让老年人得到实惠、感到关怀.

(三)建设模式

１．社区新建型.依托社区配建的养老设施用房新建“养老设

施＋幸福食堂”,建设具备幸福食堂、日间照料、休闲娱乐等多种功

能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,原则上建筑面积不少于３００㎡,更好满足

老年人不同类型的养老需求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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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升级改造型.在现有具备改造升级条件的社区服务场所、

文化活动中心、养老服务设施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场所,建设厨

房、改造就餐场所,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就餐服务.

３．企业挂牌型.依托资质健全、运营规范、有一定品牌影响力

的社会餐饮企业,加挂“幸福食堂”牌子,增设与老年人需求相适应

的菜品.或采用集体用餐配送单位(中央厨房)配餐形式,统筹设

置幸福食堂助餐点,依托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提供配餐,为老年人提

供助餐服务.

各区也可因地制宜、灵活多样,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建设模

式,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就餐服务.

(四)统一标识

幸福食堂要悬挂统一标识,向社会公开基本信息、服务内容和

服务承诺等事项.

四、扶持政策

(一)建设补贴

１．新建“养老设施＋幸福食堂”,市级每处给予１０万元的一次

性建设补贴.

２．现有服务设施升级改造,市级每处给予４万元的一次性改

造补贴.

３．“餐饮企业＋幸福食堂”,市级每处给予１万元的适老化改

造补贴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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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助餐补贴

对７０周岁以上老年人每日补助一餐.补贴标准:

１．对７０—７９周岁的老年人,市级每餐补贴１元.

２．对８０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,市级每餐补贴２元.

各区应按照不低于市级补助的标准进行配套补助.

(三)运营奖补

对城区幸福食堂运营满一年、评估合格且年度就餐分别达到

７０００、１００００、１３０００人次的,市级分别给予１万元、１．５万元、２万

元的运营奖补;对农村幸福食堂运营满一年、评估合格且年度就餐

分别达到３５００、５０００、６５００人次的,市级分别给予１万元、１．５万

元、２万元的运营奖补.

各区应按照不低于市级补助的标准进行运营奖补.

五、考核评估

各区民政部门应通过适当方式,对运营满一年的幸福食堂服

务质量开展评估.评估内容应包括幸福食堂运营机构的项目建

设、人员配备、运营成效、服务质量、老年人满意度等方面,评估结

果及时向社会公布,并与运营奖补挂钩.鼓励各区积极创新,结合

自身实际,打造适宜持续发展的模式.

六、保障措施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幸福食堂建设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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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级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,公安、民政、财政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、商务投资和促进、市场监管、大数据、消防救援、妇联、邮政等部

门为成员的幸福食堂建设工作专班.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,对各

区幸福食堂建设、运营、补贴(奖补)等各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.各

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,形成工作合力,统筹推进幸福食堂建设.

(二)建设信息系统.建设全市智慧养老信息系统,加强对全

市养老服务机构、设施的精准管理,提高信息化水平.同时依托系

统,实现幸福食堂就餐人次统计、补贴结算,对幸福食堂服务质量、

运营成效进行评估考核.

(三)落实各自责任.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抓好落实,

民政部门牵头统筹指导幸福食堂建设运营;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

障;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幸福食堂食品安全监督工作;住房和城乡建

设部门做好幸福食堂建筑使用质量安全检查工作;商务投资和促

进部门积极引导有条件的餐饮企业参与老年人助餐服务;公安、消

防救援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幸福食堂日常消防监督检查;大数

据部门配合做好全市智慧养老信息系统建设及数据共享工作.

附件:聊城市幸福食堂建设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４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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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聊城市幸福食堂建设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名单

组　长:马卫红　副市长

副组长:王广奎　市政府办公室一级调研员

景志国　市民政局局长

成　员:王　莹　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

吴国华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

刘　强　市商务投资促进局副局长

李　波　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李跃田　市大数据局副局长

郭振光　市财税保障服务中心主任

袁纯霞　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

王琳琳　市妇联副主席(挂职)

王登信　市慈善总会办公室主任

赵　静　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

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,王登信兼任办公

室主任.

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５月２５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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